
证券代码：

002850

证券简称：科达利 公告编号：

2020-062

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注销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

时）会议及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同意注销公司全

资子公司湖南科达利精密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科达利” ），并授权公司管理层依法办理相

关清算和工商注销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19年10月30日、2019年11月16日在 《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

露的相关公告。

近日，湖南科达利取得了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下发的《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完成

了工商注销登记手续。

本次注销主要是为了优化资源配置和管理架构，简化内部核算，降低管理成本，提升运营效率。湖

南科达利注销后， 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由于其业务主要为汽车结构件业务且销量较

少，不会对本公司整体业务发展和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15日

证券简称：绿景控股 证券代码：

000502

公告编号：

2020－062

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0年1月1日－2020年9月30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亏损

（1）2020年1月-9月

项 目

本报告期

2020

年

1

月

1

日

-2020

年

9

月

30

日

上年同期

2019

年

1

月

1

日

-2019

年

9

月

30

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

：

800

万元–

600

万元 亏损

：

180.4445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

：

0.0433

元

/

股–

0.0325

元

/

股 亏损

：

0.0098

元

/

股

（2）2020年7月-9月

项 目

本报告期

2020

年

7

月

1

日

-2020

年

9

月

30

日

上年同期

2019

年

7

月

1

日

-2019

年

9

月

30

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

：

595

万元–

420

万元 亏损

：

88.2478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

：

0.0322

元

/

股–

0.0227

元

/

股 亏损

：

0.0048

元

/

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报告期业绩亏损的原因是：本报告期营业收入较少。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 具体数据将在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中进行详细披

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十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603717

证券简称：天域生态 公告编号：

2020-074

天域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完成工商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天域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0月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和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71）。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公司已完成上述控股子公司的工商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广州市花都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下发的《营业执照》，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广州天域生态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9UW6M87C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茶园中路33号1栋11商铺

法定代表人：刘丹

注册资本：叁仟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0年10月12日

营业期限：2020年10月12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农、林、牧、渔服务业（具体经营项目请登录广州市商事主体信息公示平台查询，网址：

http://cri.gz.gov.cn/。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特此公告。

天域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15日

证券代码：

002411

证券简称：延安必康 公告编号：

2020-140

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

2、预计的业绩：

（1）2020年1月1日-2020年9月30日预计业绩情况

□亏损□扭亏为盈□同向上升√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

：

95.01%

至

96.16%

盈利

：

48,654.71

万元

盈利

：

1,870

万元至

2,430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

0.0122

元

/

股

-0.0159

元

/

股 盈利

：

0.3175

元

/

股

（2）2020年第三季度（2020年7月1日-2020年9月30日）预计业绩情况

√亏损□扭亏为盈□同向上升□同向下降

项目 第三季度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亏损

：

9,202

万元至

9,762

万元 盈利

：

12,962.81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

：

0.0601

元

/

股

-0.0637

元

/

股 盈利

：

0.0846

元

/

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期业绩预告相关的财务数据未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上年同期财务数据亦未经注册会计师审

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本报告期公司业绩较上年同期下降的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受疫情影响，国内医药行业除少数

疫控产品外，普遍存在生产、消费活动受限情况，导致市场需求收缩。 公司上下游企业延迟复工复产，

公司货物运输也受到一定程度制约，同时随着医药政策密集出台及市场环境的波动，公司医药工业

板块业务受到影响，致使公司医药生产主营业务销售收入同比大幅下降；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停工期

间公司继续依法承担员工工资及各项社保，使成本较去年同期增加；导致公司利润同比下降。

2、报告期内由于疫情期间医疗终端诊疗服务受限，医药需求有所下降，致使公司医药商业板块

受到一定影响，销售收入同比下降，导致公司利润同比下降。

3、与去年同期相比，本报告期公司并购实际控制人所属企业徐州北盟物流有限公司，属于同一

控制下企业，并购后合并报表产生的非经常性损益约-8,200.00万元，影响了公司报告期内的利润。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管理部门的初步估算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

告中详细披露。 公司将严格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600348

证券简称：阳泉煤业 编号：

2020-061

债券代码：

143960

债券简称：

18

阳煤

Y1

债券代码：

143979

债券简称：

18

阳煤

Y2

债券代码：

143921

债券简称：

18

阳煤

Y3

债券代码：

155989

债券简称：

18

阳煤

Y4

债券代码：

155229

债券简称：

19

阳煤

01

债券代码：

155666

债券简称：

19

阳股

02

债券代码：

163962

债券简称：

19

阳煤

Y1

债券代码：

163398

债券简称：

20

阳煤

01

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确定

2020

年第四季度原料煤

收购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原煤收购协议》第5.2款规定，公司与控股股东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阳煤集团” ）协商决定，共同聘请山西高瑞价格评估有限公司提供价格评估服务。 经公司研究同意，

2020年第四季度公司及下属公司收购阳煤集团及其下属公司生产的原料煤价格确定如下：

1. 根据山西高瑞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原料煤价格的测算评估报告 （晋高瑞 〔2020〕 第41

号），2020年第四季度公司收购阳煤集团五矿原料煤平均价格确定为300元/吨（不含洗耗），与2020

年第三季度的收购价格持平。

2. 根据山西高瑞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原料煤价格的测算评估报告 （晋高瑞 〔2020〕 第42

号），2020年第四季度公司下属阳煤股份和顺长沟洗选煤有限公司收购阳煤集团下属阳泉煤业集团

长沟煤矿有限责任公司原料煤平均价格确定为360元/吨（不含洗耗），较2020年第三季度的收购价格

300元/吨上涨60元/吨，变动幅度为20%。

双方以山西高瑞价格评估有限公司所提供的原煤销售价格调查报告和认证结论为依据， 结合国

家政策影响因素、煤炭市场发展态势、当前原煤价格水平以及托管矿井原煤生产成本等情况，对本季

度原煤收购价格进行调整和确定。

根据《原煤收购协议》第5.3款规定，由于以上价格的变动幅度未达到协议约定应当提交董事会审

议的额度，所以本次价格认定和调整事项不需要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1.山西高瑞价格评估有限公司（晋高瑞〔2020〕第41号）《关于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

购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属五矿原料煤价格意见的报告》；

2.山西高瑞价格评估有限公司（晋高瑞〔2020〕第42号）《关于阳煤股份和顺长沟洗选煤有限公

司收购阳泉煤业集团长沟煤矿有限责任公司原料煤价格意见的报告》。

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15日

证券代码：

002069

证券简称：獐子岛 公告编号：

2020

—

75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

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唐艳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10月14日（星期三）13: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10月14日的

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0年10月14日9:15~15:00。

4、会议地点：大连万达中心写字楼27层1号会议室

5、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共有12人，代表股份 378,700,175股，

占公司总股本711,112,194股的53.2546%。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共4人，代表股份321,194,390� 股，占公司总

股本711,112,194股的45.1679%；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57,505,785股，占公司总股本711,112,194股的8.0867%；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8人，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2,686,745股，占公

司总股本711,112,194股的0.3778%。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辽宁智投律师事务所张誉腾律师、刘世庆律师出席了本次会

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补选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78,418,175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55%；反对282,0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74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404,74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89.5040%；反对28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0.4960%；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

之一。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辽宁智投律师事务所张誉腾律师、刘世庆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15日

证券代码：

002069

证券简称：獐子岛 公告编号：

2020-76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20年10月14日以

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会议通知和会议材料已提前送达全体董事、监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

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 会议由董事长唐艳女士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经审议，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1、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议案全文详见公司于2020年10月15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

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0—77）。

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分别就该议案发表了核查意见，相关内容登载于2020年10月15日的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董事会专项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因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调整，选举刘全红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提名委

员会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特此公告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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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0月14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

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公开

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有关规定进行前期会计

差错更正，现将更正事项的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的原因及内容

1、更正事项的原因

公司于2020年6月23日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书》

【2020】29号（下称“《行政处罚决定书》” ）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市场禁入决定书》【2020】9

号（下称“《市场禁入决定书》” ）。根据《行政处罚决定书》：“受虚减营业成本和营业外支出的影响，獐

子岛公司2016年度虚增利润13,114.77万元，虚增利润占当期利润总额的158.11%，獐子岛公司2016年

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受虚增营业成本、 虚增营业外支出和虚增资产减值损失影响， 獐子岛公司

2017年年度报告虚减利润27,865.09万元，占当期披露利润总额的38.57%，獐子岛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

存在虚假记载” 。

根据《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

正及相关披露》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等相关规定，公司对

《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2016年、2017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情形予以会计差错更正。

2、更正事项的内容

（1）对合并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更正

对2016年合并财务报表年初数相关项目的更正：

单位：元

项目 更正前金额 更正金额 更正后金额

资产负债表项目

存货

1,543,400,986.71 -147,503,200.00 1,395,897,786.71

流动资产合计

2,621,123,628.91 -147,503,200.00 2,473,620,428.91

资产总计

4,485,387,128.18 -147,503,200.00 4,337,883,928.18

未分配利润

-929,618,209.66 -147,503,200.00 -1,077,121,409.6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885,614,925.78 -147,503,200.00 738,111,725.78

所有者权益合计

908,185,707.69 -147,503,200.00 760,682,507.69

对2016年合并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更正：

单位：元

项目 更正前金额 更正金额 更正后金额

资产负债表项目

存货

1,751,354,335.82 -278,650,900.00 1,472,703,435.82

流动资产合计

2,881,628,341.33 -278,650,900.00 2,602,977,441.33

资产总计

4,474,231,573.63 -278,650,900.00 4,195,580,673.63

未分配利润

-850,024,778.64 -278,650,900.00 -1,128,675,678.6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072,840,016.03 -278,650,900.00 794,189,116.03

所有者权益合计

1,091,720,471.39 -278,650,900.00 813,069,571.39

利润表项目

营业成本

2,590,368,910.98 60,029,900.00 2,650,398,810.98

营业利润

20,441,759.49 -60,029,900.00 -39,588,140.51

营业外支出

16,718,311.79 71,117,800.00 87,836,111.79

利润总额

82,925,299.98 -131,147,700.00 -48,222,400.02

净利润

75,714,518.16 -131,147,700.00 -55,433,181.8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9,593,431.02 -131,147,700.00 -51,554,268.98

综合收益总额

84,314,138.71 -131,147,700.00 -46,833,561.2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88,004,465.26 -131,147,700.00 -43,143,234.74

对2017年合并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更正：

单位：元

项目 更正前金额 更正金额 更正后金额

资产负债表项目

存货

1,209,170,806.50 1,209,170,806.50

流动资产合计

2,339,947,350.73 2,339,947,350.73

资产总计

3,944,015,805.83 3,944,015,805.83

未分配利润

-1,572,882,304.24 -1,572,882,304.2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349,287,592.10 349,287,592.10

所有者权益合计

403,188,936.15 403,188,936.15

利润表项目

营业成本

2,720,604,641.62 -61,590,300.00 2,659,014,341.62

资产减值损失

100,104,226.07 -11,105,200.00 88,999,026.07

营业利润

-122,114,392.85 72,695,500.00 -49,418,892.85

营业外支出

631,659,876.12 -205,955,400.00 425,704,476.12

利润总额

-722,513,484.37 278,650,900.00 -443,862,584.37

净利润

-725,767,449.55 278,650,900.00 -447,116,549.5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22,857,525.60 278,650,900.00 -444,206,625.60

综合收益总额

-725,219,157.10 278,650,900.00 -446,568,257.1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722,167,480.25 278,650,900.00 -443,516,580.25

（2）对母公司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更正

对2016年母公司财务报表年初数相关项目的更正：

单位：元

项目 更正前金额 更正金额 更正后金额

资产负债表项目

存货

1,198,120,917.18 -147,503,200.00 1,050,617,717.18

流动资产合计

2,495,506,394.66 -147,503,200.00 2,348,003,194.66

资产总计

4,356,249,585.45 -147,503,200.00 4,208,746,385.45

未分配利润

-516,651,548.39 -147,503,200.00 -664,154,748.39

所有者权益合计

1,331,974,603.59 -147,503,200.00 1,184,471,403.59

对2016年母公司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更正：

单位：元

项目 更正前金额 更正金额 更正后金额

资产负债表项目

存货

1,247,396,670.22 -278,650,900.00 968,745,770.22

流动资产合计

2,558,240,490.62 -278,650,900.00 2,279,589,590.62

资产总计

4,278,052,265.00 -278,650,900.00 3,999,401,365.00

未分配利润

-455,660,125.94 -278,650,900.00 -734,311,025.94

所有者权益合计

1,495,791,500.64 -278,650,900.00 1,217,140,600.64

利润表项目

营业成本

907,801,721.44 60,029,900.00 967,831,621.44

营业利润

-5,367,932.36 -60,029,900.00 -65,397,832.36

营业外支出

7,341,234.21 71,117,800.00 78,459,034.21

利润总额

60,991,422.45 -131,147,700.00 -70,156,277.55

净利润

60,991,422.45 -131,147,700.00 -70,156,277.55

综合收益总额

60,991,422.45 -131,147,700.00 -70,156,277.55

对2017年母公司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更正：

单位：元

项目 更正前金额 更正金额 更正后金额

资产负债表项目

存货

613,100,924.53 613,100,924.53

流动资产合计

2,083,046,607.35 2,083,046,607.35

资产总计

3,767,288,181.26 3,767,288,181.26

未分配利润

-1,166,342,681.55 -1,166,342,681.55

所有者权益合计

788,000,645.03 788,000,645.03

利润表项目

营业成本

928,508,135.83 -61,590,300.00 866,917,835.83

资产减值损失

84,677,449.92 -11,105,200.00 73,572,249.92

营业利润

-87,914,211.46 72,695,500.00 -15,218,711.46

营业外支出

625,511,776.17 -205,955,400.00 419,556,376.17

利润总额

-710,682,555.61 278,650,900.00 -432,031,655.61

净利润

-710,682,555.61 278,650,900.00 -432,031,655.61

综合收益总额

-710,682,555.61 278,650,900.00 -432,031,655.61

二、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对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以及现金流量的影响

公司对2016年、2017年年度报告予以会计差错更正，分别调减2016年期初未分配利润14,750.32万

元，调减2016年度利润13,114.77万元，调增2017年度利润27,865.09万元，对2018年度和2019年度财务

报表无需调整，公司2018年度、2019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等财务指标无变化。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规定，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应

当对前期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调整后将导致公司已披露的2016年年度报表亏损，已披露的2017年年

度报表不产生盈亏变化。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不影响各年度现金流量表项目。

三、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审批程序

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相关规

定，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并经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该事项将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意见，力争于2020年年度报告时完

成。

1、 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是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所作出的调整，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 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

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有关规定和要求，能够更加客观、准确的反应公司财务状

况，有利于提高公司财务信息质量。

2、 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

更或差错更正》、《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等

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差错更正。

3、 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差

错更正》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有关规

定，更正后的财务数据及财务报表能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同意公

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

四、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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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0年

10月14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会议通知和会议材料已提前送达全体监事。会议应到监

事3人，实到监事3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监事会主席杨育健女士主持本次会议，

经记名投票表决审议通过并形成了如下决议：

1、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

更或差错更正》、《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等

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差错更正。

特此公告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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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獐子岛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的回复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或“獐子岛” ）于2020年6月24日收到深圳

证券交易所《关于对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20】第 357�号，以下简称

“关注函” ），现就函中问题进行回复说明如下：

2020年6月24日，你公司披露《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书〉和〈市场禁入

决定书〉的公告》，称你公司及相关当事人因公司2016年和2017年年度报告、《秋测结果公告》《年终盘

点公告》《核销公告》存在虚假记载以及未及时进行信息披露等事项，被证监会给予行政处罚。

我部对上述事项表示关注，请你公司对以下内容进行核查并说明：

一、《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你公司因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结转成本时所记载的捕捞区域与捕

捞船只实际作业区域存在明显出入， 导致你公司2016年度虚增利润13,114.77万元、2017年度虚减利润

27,865.09万元。 请你公司补充说明：

（一）你公司是否拟对2016年、2017年相关定期报告进行会计差错更正。如是，请说明更正的具体计

划与期限；如否，请提出充分、客观的依据。

回复：

公司于2020年6月23日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书》

【2020】29号（下称“《行政处罚决定书》” ）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市场禁入决定书》【2020】9

号（下称“《市场禁入决定书》” ）。根据《行政处罚决定书》：“受虚减营业成本和营业外支出的影响，獐

子岛公司2016年度虚增利润13,114.77万元，虚增利润占当期利润总额的158.11%，獐子岛公司2016年

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受虚增营业成本、 虚增营业外支出和虚增资产减值损失影响， 獐子岛公司

2017年年度报告虚减利润27,865.09万元，占当期披露利润总额的38.57%，獐子岛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

存在虚假记载” 。

根据《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

正及相关披露》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等相关规定，公司对

《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2016年、2017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情形予以会计差错更正。 更正事项对

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及更正后的财务指标如下表所示：

（1）对合并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更正

对2016年合并财务报表年初数相关项目的更正：

单位：元

项目 更正前金额 更正金额 更正后金额

资产负债表项目

存货

1,543,400,986.71 -147,503,200.00 1,395,897,786.71

流动资产合计

2,621,123,628.91 -147,503,200.00 2,473,620,428.91

资产总计

4,485,387,128.18 -147,503,200.00 4,337,883,928.18

未分配利润

-929,618,209.66 -147,503,200.00 -1,077,121,409.6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885,614,925.78 -147,503,200.00 738,111,725.78

所有者权益合计

908,185,707.69 -147,503,200.00 760,682,507.69

对2016年合并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更正：

单位：元

项目 更正前金额 更正金额 更正后金额

资产负债表项目

存货

1,751,354,335.82 -278,650,900.00 1,472,703,435.82

流动资产合计

2,881,628,341.33 -278,650,900.00 2,602,977,441.33

资产总计

4,474,231,573.63 -278,650,900.00 4,195,580,673.63

未分配利润

-850,024,778.64 -278,650,900.00 -1,128,675,678.6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072,840,016.03 -278,650,900.00 794,189,116.03

所有者权益合计

1,091,720,471.39 -278,650,900.00 813,069,571.39

利润表项目

营业成本

2,590,368,910.98 60,029,900.00 2,650,398,810.98

营业利润

20,441,759.49 -60,029,900.00 -39,588,140.51

营业外支出

16,718,311.79 71,117,800.00 87,836,111.79

利润总额

82,925,299.98 -131,147,700.00 -48,222,400.02

净利润

75,714,518.16 -131,147,700.00 -55,433,181.8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9,593,431.02 -131,147,700.00 -51,554,268.98

综合收益总额

84,314,138.71 -131,147,700.00 -46,833,561.2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88,004,465.26 -131,147,700.00 -43,143,234.74

对2017年合并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更正：

单位：元

项目 更正前金额 更正金额 更正后金额

资产负债表项目

存货

1,209,170,806.50 1,209,170,806.50

流动资产合计

2,339,947,350.73 2,339,947,350.73

资产总计

3,944,015,805.83 3,944,015,805.83

未分配利润

-1,572,882,304.24 -1,572,882,304.2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349,287,592.10 349,287,592.10

所有者权益合计

403,188,936.15 403,188,936.15

利润表项目

营业成本

2,720,604,641.62 -61,590,300.00 2,659,014,341.62

资产减值损失

100,104,226.07 -11,105,200.00 88,999,026.07

营业利润

-122,114,392.85 72,695,500.00 -49,418,892.85

营业外支出

631,659,876.12 -205,955,400.00 425,704,476.12

利润总额

-722,513,484.37 278,650,900.00 -443,862,584.37

净利润

-725,767,449.55 278,650,900.00 -447,116,549.5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22,857,525.60 278,650,900.00 -444,206,625.60

综合收益总额

-725,219,157.10 278,650,900.00 -446,568,257.1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722,167,480.25 278,650,900.00 -443,516,580.25

（2）对母公司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更正

对2016年母公司财务报表年初数相关项目的更正：

单位：元

项目 更正前金额 更正金额 更正后金额

资产负债表项目

存货

1,198,120,917.18 -147,503,200.00 1,050,617,717.18

流动资产合计

2,495,506,394.66 -147,503,200.00 2,348,003,194.66

资产总计

4,356,249,585.45 -147,503,200.00 4,208,746,385.45

未分配利润

-516,651,548.39 -147,503,200.00 -664,154,748.39

所有者权益合计

1,331,974,603.59 -147,503,200.00 1,184,471,403.59

对2016年母公司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更正：

单位：元

项目 更正前金额 更正金额 更正后金额

资产负债表项目

存货

1,247,396,670.22 -278,650,900.00 968,745,770.22

流动资产合计

2,558,240,490.62 -278,650,900.00 2,279,589,590.62

资产总计

4,278,052,265.00 -278,650,900.00 3,999,401,365.00

未分配利润

-455,660,125.94 -278,650,900.00 -734,311,025.94

所有者权益合计

1,495,791,500.64 -278,650,900.00 1,217,140,600.64

利润表项目

营业成本

907,801,721.44 60,029,900.00 967,831,621.44

营业利润

-5,367,932.36 -60,029,900.00 -65,397,832.36

营业外支出

7,341,234.21 71,117,800.00 78,459,034.21

利润总额

60,991,422.45 -131,147,700.00 -70,156,277.55

净利润

60,991,422.45 -131,147,700.00 -70,156,277.55

综合收益总额

60,991,422.45 -131,147,700.00 -70,156,277.55

对2017年母公司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更正：

单位：元

项目 更正前金额 更正金额 更正后金额

资产负债表项目

存货

613,100,924.53 613,100,924.53

流动资产合计

2,083,046,607.35 2,083,046,607.35

资产总计

3,767,288,181.26 3,767,288,181.26

未分配利润

-1,166,342,681.55 -1,166,342,681.55

所有者权益合计

788,000,645.03 788,000,645.03

利润表项目

营业成本

928,508,135.83 -61,590,300.00 866,917,835.83

资产减值损失

84,677,449.92 -11,105,200.00 73,572,249.92

营业利润

-87,914,211.46 72,695,500.00 -15,218,711.46

营业外支出

625,511,776.17 -205,955,400.00 419,556,376.17

利润总额

-710,682,555.61 278,650,900.00 -432,031,655.61

净利润

-710,682,555.61 278,650,900.00 -432,031,655.61

综合收益总额

-710,682,555.61 278,650,900.00 -432,031,655.61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说明：

《行政处罚决定书》 认定的公司结转成本时所记载的捕捞区域与捕捞船只实际作业区域存在明显

出入，是经比对底播虾夷扇贝捕捞船只的北斗导航定位信息，并以此为基础，经第三方专业机构专有数

据模型测算得出。 目前，公司尚未了解到向公众开放的北斗信号查询平台可以让公司获取到各生产船只

海上航行的详细航速、航向、航迹等数据，无法通过专业机构的专业数据模型测算出2016年、2017年具体

作业面积，无法追溯确认对应影响“虚减” 或“虚增” 情形所涉及的具体月份数据、对应的具体海域等明

细数据。 因此，公司以《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认定的相关“虚减” 或“虚增”数据，作为2016年、2017年相

关定期报告进行会计差错更正的依据；对于《行政处罚决定书》没有明确“以往年度” 的确切年份影响

数据的部分， 公司将调整2016年年初的损益及相应的报表项目，2016年以前年度无需进行会计差错更

正。

具体会计处理如下：

1、公司2016年度账面结转捕捞面积较实际捕捞面积少13.93万亩，2016年度虚减营业成本6,002.99

万元。

公司根据《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及相关规定确认作为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并追溯调整。 2016年度账

面少结转的成本视同在下一年度多结转。调增2016年度营业成本6,002.99万元，同步调减2017年度营业

成本6,002.99万元，调减2016年末存货6,002.99万元。

2、公司部分2016年初库存区域未显示捕捞航行轨迹，而2016年底公司在这部分区域进行了底播，

根据会计核算一贯性原则， 上述区域既往库存资产应作核销处理， 公司2016年度虚减了营业外支出7,

111.78万元。

公司根据《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及相关规定确认作为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并追溯调整。 2016年度未

显示捕捞航行轨迹并进行了底播区域应做核销处理，视同下一年度多核销。调增2016年度营业外支出7,

111.78万元，同步调减2017年度营业外支出7,111.78万元，调减2016年末存货7,111.78万元。

3、公司2017年度账面结转捕捞面积较实际捕捞区域面积多5.79万亩，公司2017年度虚增营业成本

6,159.03万元。

公司根据《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及相关规定确认作为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并追溯调整。 2017年度账

面多结转的成本扣除第1项2016年少结转的成本视同下一年度多结转6,002.99万元，差额156.04万元追

溯调整前期。 调减2017年度营业成本156.04万元， 调减2016年初及年末存货156.04万元、 未分配利润

156.04万元。

4、公司部分2016年初有记载的库存区域在2016年和2017年均没有显示捕捞轨迹，而该区域在2017

年底重新进行了底播，根据会计核算一贯性原则，上述区域既往库存资产应作核销处理，公司2017年度

虚减营业外支出4,187.27万元。

公司根据《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及相关规定确认作为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并追溯调整。 2016年和

2017年均没有显示捕捞轨迹而在2017年底重新进行了底播的区域视同以前年度已经收获。 调增2017年

度营业外支出4,187.27万元，调增2016年初及年末存货4,187.27万元、未分配利润4,187.27万元。

5、 公司2017年度核销海域中2014年、2015年和2016年底播的虾夷扇贝分别有20.85万亩、19.76万

亩和3.61万亩已在以往年度采捕，公司虚增营业外支出 24,782.81�万元。

公司根据《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及相关规定确认作为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并追溯调整。 因公司无法

取得《行政处罚决定书》描述的“以往年度采捕” 的具体年度，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

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第十三条确定前期差错影响数不切实可行的，可以从可追溯重述的最

早期间开始调整留存收益的期初余额” ， 公司将追溯重述的最早期间确定为2016年， 在2016年度调整

“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科目及相应的报表项目，2017年度账面多核销的成本扣除第2项2016年少核销的

成本视同下一年度多核销7,111.78万元，差额17,671.03万元追溯调整前期。 调减2017年度营业外支出

17,671.03万元，调减2016年初及年末存货17,671.03万元、未分配利润17,671.03万元。

6、 公司2017年度减值海域中2015年和2016年底播的虾夷扇贝分别有6.38万亩、0.13万亩已在以往

年度采捕，由此，公司虚增资产减值损失1,110.52万元。

公司根据《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及相关规定确认作为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并追溯调整。 因公司无法

取得《行政处罚决定书》描述的“以往年度采捕” 的具体年度，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要求，将追溯重述

的最早期间确定为2016年，在2016年度调整以前年度损益及相应的报表项目。 调减2017年度资产减值

损失1,110.52万元，调减2016年初及年末存货1,110.52万元、未分配利润1,110.52万元。

二、你公司2018年、2019年年度财务报告均被年审会计师出具保留意见，所涉事项均包括无法判断

证监会立案调查结果对你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程度、 无法确定对獐子岛渔业集团韩国有限公司长期资

产需要计提的减值准备金额。 请你公司补充说明：

（一）你公司2018年、2019年是否存在《行政处罚决定书》所述结转成本时所记载的捕捞区域与捕捞船

只实际作业区域存在明显出入的情况，相关成本结转是否合规，并说明你公司是否需对2018年、2019年相关

定期报告进行会计差错更正。 如是，请说明更正的具体计划与期限；如否，请提出充分、客观的依据。

回复：

公司2018年、2019年不存在《行政处罚决定书》所述结转成本时所记载的捕捞区域与捕捞船只实际

作业区域存在明显出入的情况，相关成本结转合理。 具体说明如下：

1、成本核算方法为：

（1）底播增殖的产品成本在消耗性生物资产科目下核算，分品种、按底播年度分别设置，即把不同

品种、不同底播年度的在产品分别作为成本核算对象。 公司消耗性生物资产中主要的增殖产品为底播虾

夷扇贝，其成本构成为初始投入成本（主要为底播虾夷扇贝苗种费）、增养殖过程成本（主要包括海域使

用金、采购苗种资金对应的资本化利息），这两类归集至消耗性生物资产科目下作为存货成本；收获期成

本（主要包括采捕费、运输费、看护费等）直接进入当期收获产品成本。

（2）底播养殖产品在收获期进行采捕、销售时，根据捕捞面积与养殖面积的比例计算应转账面存货

成本，采捕费、运输费、看护费直接计入当期收获产品成本。 凡到收获期的底播增殖产品，根据公司的采

捕计划安排，若在该收获年度全部捕捞完毕，其成本全部结转完毕，则该底播增殖产品成本年末无余额。

若因底播增殖产品的生长情况、市场需求等原因当期没有全部捕捞完毕的，年末则会根据尚未收获的养

殖面积留存一定数额的存货成本。

2、上述成本结转的合理性说明：

底播增殖产品在实际收获时，根据捕捞面积与养殖面积的比例计算应转账面存货成本，即按照采捕

面积乘以每亩平均成本（账面记录的在养产品总成本除以在养产品的结余底播亩数）进行成本结转。 上

述消耗性生物资产成本结转方法系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第十四条企业应当采用先进

先出法、加权平均法或者个别计价法确定发出存货的实际成本”中“加权平均法”确定存货的实际成本，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企业会计准则第5号———生物资产》等相关规定。

公司依据实际捕捞作业情况统计采捕量、采捕面积，并对比亩产数据，采用“实际捕捞作业区域+已

掌握的存货盘点抽测数据” 相结合的方式辅助验证来完成收获成本的结转。 即“公司每月结转底播虾夷

扇贝成本时，以当月虾夷扇贝捕捞区域（采捕坐标）作为成本结转的依据，根据当月生产部门实际提报

采捕面积与月初存货在养面积的比例计算应结转账面存货成本” 。 举例来说，假设上一年末海上存货盘

点数量为4,000吨，面积为10万亩（盘点平均亩产为40公斤），成本为8,000万元；如果某月份捕捞面积

1.2万亩、产量500吨，计算平均亩产为41.67公斤，与已掌握的存货盘点亩产40公斤相比差异不大，月末

结转收获产品的存货成本=1.2万亩/10万亩*8,000万元=960万元； 如果亩产与已掌握的存货盘点抽测

数据相比出现明显差异，需进一步核实确认后据以实际捕捞面积结转成本。

上述成本结转方法是根据公司所处的海洋环境的特点及底播增殖产品的特性， 以及在现有手段和

方法条件下，公司认为可以采用的较为合理的方法。 具体原因如下：

（1）公司主要的底播增殖产品虾夷扇贝，属滤食性双壳冷水性贝类，公司采用的底播增殖方式受所

处海域的温度、水深、底质、洋流、饵料等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影响，其在海底生存状态不是均匀分布。 在

底播作业时，公司预先规划底播区域，负责底播船只到达公司预先规划位置后由公司生产人员将苗种播

撒入底播增殖海域，底播后苗种实际落入海底位置受当时海况、船只航行路线、人员操作等因素影响会

产生偏差，底播的虾夷扇贝苗种无法实现均匀播散。经过2-3年自然海域环境生长后，虾夷扇贝的实际收

获位置会与原规划投放位置发生偏差，同时，区域产量可能会存在较大差异。 公司根据市场需求产品数

量及规格统计产品订单，选择相应适合的区域进行采捕，还可能存在对已采捕区域进行再次采捕、清区

作业等情况。

（2）基于上述海域环境不同，生物生长不均衡等特点，公司考虑了平均亩产的因素，可以保证收入

与每亩平均成本的配比，避免业绩出现重大波动。 公司底播产品的主要成本要素，包括苗种费、海域使用

金、采购苗种资金对应的资本化利息、采捕费、运输费、看护费等，均与底播面积或采捕面积直接相关，形

成与面积相关的“变动成本” ，但对于产品产量来说却都是“固定成本” ，当单位面积产出量增加，单位

成本是呈下降趋势的，当单位面积产出量减少，单位成本是呈上升趋势的。 在此情形下的各月采捕，不同

条件的海域单位面积产量差异会导致各期成本出现较大波动， 而这种波动不能客观反映该年度底播虾

夷扇贝的总体平均水平，且容易造成产品毛利的不合理波动从而对公司业绩变化产生误导。 因此公司是

以存货盘点数量作为总产量的参考，将一个年度底播产品的总面积视为一个成本核算单元，保证了各月

份收入与每亩平均成本的有效、合理配比。

为了加强产品成本核算和管理，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公司每月利用上年末各龄底播虾夷扇贝盘点的

平均亩产，结合各月实际采捕量进行反向推测验证收获面积，同时与生产单位实际反馈的亩产及收获面

积进行比对佐证；通过跟踪春、秋两季抽测结果，判断底播虾夷扇贝存货是否出现异常；为了加强存货管

理，确保年终决算数据的准确性，公司聘请了第三方专业机构对底播虾夷扇贝存货定期盘点，通过年末

盘点数据验证捕捞面积的准确性；通过要求做好船只航行卫导记录等规范船只捕捞作业区位。

经历了2014年、2017年、2019年三次重大灾害后，公司在原有底播虾夷扇贝投入规模基础上逐年缩

减底播虾夷扇贝投入面积，逐步关闭风险敞口。 2018—2019年期间，公司对于证监会调查关注的问题以

及预处罚告知书中所涉及的问题做了深刻反思，并自上而下对海上作业的规范性积极整改。 2018年公司

投入底播虾夷扇贝存货面积32.4万亩，2019年投入底播虾夷扇贝存货面积13.5万亩， 底播面积及存货成

本较以往年度大幅下降，风险基本可控。 2018年以来，公司通过不断强化海上作业监督与管理，不断提升

内控有效性，完善了捕捞船只作业记录管理，加强生产业务部门上报的采捕区域与面积的检验和监督。

通过年末存量盘点、春季及秋季存量抽测、对捕捞作业区域核对抽查等多维度、多手段验证，保证了公司

实际成本结转时所记载的捕捞区域与捕捞船只实际作业区域相一致，成本结转合理准确。

综上，《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公司“2016年通过少记录成本、营业外支出的方法将利润由亏损

披露为盈利，2017年将以前年度已采捕海域列入核销海域或减值海域， 夸大亏损幅度” 等问题， 均与

2018年和2019年无关。 公司认为2018年、2019年度的底播虾夷扇贝实际成本结转时所记载的捕捞区域

与捕捞船只实际作业区域相一致，成本结转合理准确。因此，不需要对2018年、2019年相关定期报告进行

会计差错更正。

（二）请明确说明证监会立案调查结果及上述资产减值事项对你公司2018年度、2019年度财务报表

的影响，是否会导致你公司2018年度、2019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或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为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负的情形，并提出充分、客观的依据。

回复：

公司根据《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

的更正及相关披露》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等相关规定，公

司对2016年、2017年年度报告予以会计差错更正， 分别调减2016年期初未分配利润14,750.32万元，调

减2016年利润13,114.77万元，调增2017年利润27,865.09万元，对2018年度和2019年度财务报表无需

调整，公司2018年度、2019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等财务指标无变化。

公司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210.92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576.35

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38,545.39万元；2019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9,

218.37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18,582.92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166.82万元。

公司认为证监会立案调查结果及上述资产减值事项对2018年度、2019年度财务报表无影响， 不需要对

2018年、2019年相关定期报告进行会计差错更正， 对2016年、2017年的会计差错更正也不会导致2018

年、2019年相关定期报告财务指标的变化。

自2018年2月9日以来，公司处于受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时期，公司积极配合调查的同时，不断完善

内控措施；公司遭受了2014年、2017年和2019年重大灾害后，不断调整海域布局，大幅减少底播虾夷扇

贝规模，关闭敞口风险。 同时，年终盘点通过增加会计师现场参与、第三方专业机构参与验证等方式，进

一步提升虾夷扇贝存货数据的客观性、真实性、准确性。 因此公司认为，公司2018年、2019年审计基础依

据合理、充分，所呈现出的财务数据真实、准确、完整。公司认为不需要对2018年、2019年相关定期报告进

行会计差错更正。 具体说明见本函中第二问题第（一）部分回复。

三、请结合《行政处罚决定书》对你公司定期报告虚假记载认定，以及你公司2015年至2019年财务

指标情况，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本所《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第四条第（三）项所述股

票应当被终止上市的情形。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根据《行政处罚决定书》和《市场禁入决定书》的认定事实，以及公司拟对2016年、2017年相关定期

报告进行会计差错更正的计划，公司拟进行会计差错更正后将导致公司2015年—2017年的财务指标出现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负的情形。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

法》第四条第（三）项“（三）上市公司披露的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根据中国

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认定的事实，上市公司连续会计年度财务指标实际已触及《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终

止上市标准” ，以及《关于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退市公司重新上市实施办法（2018年修订）〉的通知》中第五点“关于《实施办法》第四条第

（三）项规定的年报造假规避退市情形，以2015年度作为《实施办法》第四条第（三）项重大违法强制退市

情形的财务指标起算年度， 即追溯后自2015年起连续会计年度财务指标触及终止上市标准的予以退市”

等相关法律法规，公司认为，《行政处罚决定书》和《市场禁入决定书》的认定事实不触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第四条第（三）项所述股票应当被终止上市的情形。

四、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我们已阅读公司上述回复，对于2016年度、2017年度我们仅查阅了《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调整数据

及其计算过程，未发现不一致；对于本函中第二问题第（一）部分关于2018、2019年度的回复符合公司的

实际客观状况。

本函仅作为獐子岛向深交所回复问询函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特此回复。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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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0年1月1日–9月30日

2、预计的业绩：(亏损√扭亏为盈(同向上升(同向下降

（1）2020年前三季度预计业绩情况

项目

2020

年

1

月

1

日–

9

月

30

日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盈利

：

2,000

万元–

3,000

万元 亏损

：

3,402.69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

0.0281

元

/

股–

0.0422

元

/

股 亏损

：

0.0479

元

/

股

（2）2020年第三季度预计业绩情况

项目

2020

年

7

月

1

日–

9

月

30

日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亏损

：

2,000

万元–

1,000

万元 亏损

：

1,043.72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

：

0.0281

元

/

股–

0.0141

元

/

股 亏损

：

0.0147

元

/

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受国内外疫情、市场环境变化影响，公司水产加工及养殖产品营业收入及收益水平有所

下降；进料加工出口产品市场价格下跌，对部分原料存货计提减值准备；海洋种业产品经营业绩有所增

长；上半年出让部分海域使用权相关资产及转让子公司股权等非经常性损益项目收益较高。 受以上等因

素影响，公司前三季度预计盈利2,000-3,000万元，同比扭亏为盈。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数据，具体数据详见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 公司指

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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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天地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公司副董事长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文天地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副董事长朱

民安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因江西省委、省政府对朱民安副董事长工作的调整，朱民安先生于2020年10月13日正式申请

辞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董事及相关董事会下设的专门委员会委员等职务。根据有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朱民安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对公

司董事会的运作和公司的经营产生影响，该辞职函至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朱民安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勤勉尽责地履行董事、副董事长职责。 公司董事会对朱民安先生

为公司经营发展和公司董事会做出的突出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将尽快选补董事。

特此公告。

中文天地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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